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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网。一是实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将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符合特困供养条件的人员全部纳入救助供养范围。二是提高临时救助效能。简化优化审批程序，提高救助效率，县级民政部门下放乡镇（街道）审批。三是落实儿童和残疾人福利。及时足额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强化机构外孤弃儿监护监督，加强对乡镇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的工作指导，掌握困境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散居孤儿家庭的生活保障、家庭监护等基本信息，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走访探视和必要帮助。持续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
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及时完成低保、特困供养提标工作，从2020年1月1日起，将城乡低保对象月人均财政补助水平分别由不低于274月、166元提高到不低于286元、178元。认真执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及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加强临时救助与低保政策的衔接，对困难群众可视情况实施先行救助，一段时间后仍然困难的，按规定纳入低保兜底保障范围。（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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